
 1 

 

关于福田区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第
20230196 号《关于加强源头创新能力,建设科技

企业培育孵化全产业链条的建议》的答复 
 

尊敬的周万雄代表： 

感谢您对科技工作的关注与支持，对于福田区八届人大三次

会议代表建议第 20230196 号“关于加强源头创新能力,建设科技

企业培育孵化全产业链条的建议”，我局作为主办单位，现将相

关情况答复如下： 

近年来，在抢抓“双区”驱动和“双区”叠加的重大历史机

遇下，福田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科技创新氛围日益浓厚，

城区创新活力竞相迸发。目前，福田区科创发展呈现新格局，国

家级重大战略平台建设提速，产业政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，战略

性新兴产业快速增长，科技创新资源加快集聚，科技创新硕果累

累，“创新福田、科技福田”成为新的名片。 

新时期，福田区将以强大的韧劲加速推进“中央创新区”建

设，制定了打造中央创新区的行动方案。科技企业培育孵化也是

建设“中央创新区”的重点工作之一，我局一直以来非常重视该

项工作，将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推动科技企业培育孵化工作。 

一、科学系统布局科技企业孵化载体 

一是全面梳理调研福田区科技企业孵化载体。为全面掌握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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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区科技企业孵化载体发展现状，提升科技企业孵化培育工作的

成效，帮助科技企业孵化载体解决问题，促进科技企业孵化载体

高质量发展，我局在今年开展了福田区孵化载体信息数据调研工

作，对孵化载体的运营情况和布局进行分析。二是分片区打造优

质专业孵化载体。为提升孵化器的质量和专业化水平，我局在华

强北片区打造聚焦智能硬件方向的专业孵化载体，在河套片区打

造聚焦生物医药方向的专业孵化载体，如联合深圳天使母基金与

北方工业集团正在打造天使荟（北方大厦）。出台支持政策，鼓

励社会物业与创投机构合作，打造符合福田区重点产业发展方向

的专业孵化载体。三是形成孵化载体发展链条。根据孵化载体的

规模和培育科技企业的阶段，打造不同层次的孵化载体，目前福

田区已有含众创空间、孵化器、加速器、产业园区等全链条的孵

化载体约 40 家。 

二、规范科技企业孵化载体的运营及服务 

一是制定要求规范提升孵化载体的运营服务能力。我局制定

并出台《福田区科技产业园区（孵化器）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

（2021 年）》，该办法对科技产业园区（孵化器）的面积、科

技企业、知识产权、专职服务人员、签约科技服务机构、创业导

师、孵化资金规模、毕业企业等指标都提出了指导意见和明确要

求，有助于科技企业孵化载体规范化运营。二是科学严谨完善创

业导师服务体系。为完善孵化载体创业导师服务机制，我局制定

《孵化载体创业导师辅导工作制度》，引导孵化载体建设多层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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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化的创业导师团队，通过对创业导师的组成类别、聘任、职

责、管理等具体要求，提升创业导师服务能力和成效。三是加强

孵化载体培训和人才培养。为规范孵化载体从业人员水平、加快

孵化载体人才队伍建设，我局组织孵化器（众创空间）从业人员

和管理人员参加赋能培训，例如今年 3 月组织创业孵化从业人

员、创业孵化管理人员培训，计划 7 月联合清华经管学院开展科

技初创企业人才赋能培训，推动孵化载体人才发展。 

三、加强对科技企业孵化载体的监管考核及成效评估 

一是建立科技企业孵化载体项目入驻筛选机制。对与政府合

作打造的科技企业孵化载体入驻项目严格把关，对申报建设专业

孵化载体的运营机构，我局指导运营机构从严设置项目遴选准入

门槛，从获得创投机构投资、管理团队背景、创赛获奖情况等多

种维度，建立项目入驻审核机制，引导运营机构吸纳优质企业。

二是加强对孵化载体的监管和考核评价。重点打造专业孵化载

体，对签订监管协议的孵化载体运营机构，制定科学合理的运营

评价考核方法及标准。目前，我局已制定一套基于运营机构培育

孵化能力和企业发展水平（获投融资情况、知识产权、各类资质

获得情况）的运营评价考核体系，力求更准确地体现专业孵化载

体的孵化价值及成效。三是出台对孵化载体的扶持政策激励优秀

运营机构。为全方位支持打造优质专业孵化载体，我局陆续出台

双创载体办公用房支持、运营支持等政策，在监管考核中根据运

营评价等次给予不同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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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企业培育孵化对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有重要作用，我局将

进一步加强对科技企业孵化载体的建设工作，为优质初创科技企

业和项目快速成长提供支撑服务，推动科技企业孵化全产业链条

高质量发展。 

 

福田区科技创新局 

2023 年 6 月 8 日 


